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新簡字第532號

原      告  邱惠娟  

訴訟代理人  江信賢律師       

            蔡麗珠律師

            鄭安妤律師

            葉怡欣律師

被      告  宋文弘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謝欣霖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經本院於中華民國

113年1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拾萬肆仟玖佰壹拾元，及自民國一百一

十三年八月二日起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萬零貳佰零陸元，其中新臺幣伍仟貳佰伍拾肆

元由被告負擔，並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於民國111年11月5日17時32分許，駕駛車牌號碼5K-856

3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甲車），由南往北方向，沿臺南市永

康區中正南路外側車道行駛至該道路430號前時，本應注意

汽車在同向二車道以上之道路變換車道時，應注意安全距

離，而依當時天候晴、夜間有照明、柏油路面、乾燥、無缺

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

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向右變換車道至機慢車優先道；適原告

駕駛車牌號碼NIO-157號重型機車（下稱乙車），由南往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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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行駛於甲車右側之機慢車優先道，甲車因而碰撞乙

車，致原告人車倒地(下稱系爭事故)，並因此受有左側肱骨

骨折、頭部、右足多處挫傷、擦傷及創傷性傷口併蜂窩性組

織炎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

　㈡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

第1項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如下：

　⒈已支出之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129,170元：原告因系爭事

故受有傷害，已支出門診及住院費用計123,939元，另為治

療其外傷，支出醫材費用5,231元，合計已支出醫療相關費

用為129,170元。

　⒉復健費3,000元：原告因系爭事故導致骨折，雖已進行手

術，惟醫囑有繼續復健治療必要，原告於113年6月19日在奧

非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接受運動復健治療，費用為3,000元。

　⒊就醫交通費用9,175元：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前揭傷害，需

往返醫院門診追蹤，但因無法行動自如，除自行搭乘計程

車，另由家人開車接送，依實務之見解，亦可請求相當於搭

乘計程車之金錢。茲以原告住處至永康區奇美醫院之單程計

程車資140元計算，交通費用共計420元【計算式：單程140

元×1次(載回）十140x2（往返）xl 次】；以原告住處至台

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之洪外科醫院之單程計程車資210元為基

準，共計420元【計算式：單程210元×2（往返） xl 次】；

以原告住處至臺南市永康區蔦松一街之忠義中醫聯合診所之

單程計程車資290元為基準，共計580元【計算式：單程290

元×2（往返）xl 次】；以原告住處至臺南市北區北安路一

段之鄭光傑骨外科診所之單程計程車資120元為基準，共計

1,200元【計算式：單程120元×2（往返）x5 次】；又原告

於111年12月1日、111年12月6日、111年12月22日、112年1

月19 日搭乘計程車往返臺南市永康區之高雄榮民總醫院臺

南分院車資共2,380元【計算式：計程車費用180元+250元+2

45元+240元+265元+代駕費用1,200元】，另外以原告住處至

臺南市永康區之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之單程計程車資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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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元為基準，共計4,500元【計算式：單程250元×2（往返）x

9次】。總計，原告因就醫增加支出之交通費用為9,175元。

　⒋證明書費用820元：查原告於奇美醫院及高雄榮民總醫院臺

南分院所請求之證書費共820元【計算式：100元+170元+250

元+150元+150元＝820】均為證明醫療所必要之費用，應為

損害之一部分，得請求被告賠償。

　⒌看護費用162,000元：原告因系爭事故，導致其左側肱骨骨

折、右足創傷性傷口併蜂窩組織炎，住院期間及出院後皆須

人協助照顧日常生活所需，於111年11月13日迄至112年2月2

8日雖由姊妹即訴外人邱惠滿負責照料，惟依最高法院94年

度台上字第1543號判決要旨，仍應認原告受有相當於看護費

用之損害，爰以看護費用行情1,500元為計算基礎，請求看

護費用162,000元【計算式：1,500元×108日=162,000】。

　⒍增加生活上需要之支出1,452元：原告因系爭事故導致左側

肱骨骨折，經醫師囑咐不能移動肩膀，須購入排釦式上衣方

能穿脫衣物，故於UNIQLO購買可穿脫休閒服乙套共590元，

另原告於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住院期間，有於杏一藥局

購買生活必需用品共280元，且原告因傷勢嚴重亦需補充營

養素加速骨折癒合，故購買營養品共582元，上述支出共計

1,452元，有相關發票影本可稽【計算式：590元十280元十5

82元=1,452】。

　⒎不能工作之損失1,107,700元：觀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診斷證明書內容，原告於111年11月13日住院至11月26日，

出院後醫院評估建議原告休息三個月，原告自111年11月13

日迄至112年2月28日確因本件事故受有不能工作之損害。查

原告於本件事故發生前，係獨資經營「十晟有限公司」，公

司從事藥品、化妝品批發，相關產品有幹細胞激活素等，自

84年成立至今，目前業績仍穩定成長，原告主要負責決定營

運方向、指揮監督所屬員工等勞心勞神之業務，日理萬機，

卻因本件事故之發生，受有嚴重之傷勢，休養期間自難如常

處理營運事務，以「十晟有限公司」111年度營業額6,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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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元計算，平均二個月營業額為1,101,807元，惟原告受傷

休養期間，112年1、2月銷售額下滑至40,507元，足足減少

1,061,300元。此外，原告亦受僱「鑫豐工程行」，每月領

有薪資12,000元，原告於111年11月5日至112年2月28日因系

爭事故申請無薪假在家休養，期間（共116日）以46,400元

計算【計算式：12,000元÷30x116日=46,400元】，實為公

允。

　⒏財物損失及車損修繕14,883元：原告因系爭事故導致乙車、

安全帽、手機毀損，乙車修繕費用為10,850元，而原告已自

乙車車主即訴外人戴彩月處受讓乙車損害賠償請求權，經計

算零件折舊後請求賠償乙車維修費2,713元，安全帽重新購

買費用為1,780元，手機修繕費用為10,390元，上開費用有

政大車業開立收據、雄棧安全帽估價單、Q哥報價單為證，

是原告受有財物損失共14,883元。

　⒐精神慰撫金500,000元：查系爭事故之發生，全係因被告未

盡注意義務，變換車道未注意安全間隔距離，原告無任何肇

事因素。原告恪守交通規則，卻因被告之過失無端遭受傷

害，需多次接受手術治療。出院後須人協助照顧日常生活所

需，亦因擔任公司負責人，平日需指揮監督員工，休養期間

影響公司營運甚深。及原告受有嚴重傷勢，仍未完全痊癒，

迄今仍須持續回診及復健治療，且左手臂留下長達八公分之

疤痕，未因時間經過而有明顯改善，夏日原告穿著短袖或無

袖等衣著，可看見系爭疤痕，不甚美觀，原告身心均受有相

當程度之痛苦，被告非但從未關懷，於原告住院期間一次慰

問皆無，對於損害賠償和解金額亦毫無誠意 ,爰請求精神慰

撫金500,000元，尚屬合理。

　㈢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936,337元，及自本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

請准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本件事故經鑑定，原告無肇事因素；被告駕駛自用小客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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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換車道未注意安全間隔距離，為肇事原因。被告同意負擔

全部之肇事責任。

　㈡被告同意賠償原告下列之請求：

　⒈已支出醫療費用129,170元。

　⒉復健費用3,000元。

　⒊就醫交通費用7,655元。

　⒋證明書費用820元。

　⒌看護費用16,800元(14日/每日1,200元)。

　⒍增加生活上需要之支出1,452元。

　⒎乙車維修費用2,713元。

　㈢其餘請求則不同意賠償，理由如下：

　⒈就醫交通費：扣除未檢附忠義中醫及鄭光傑骨外科診所就醫

次數（忠義中醫580元及鄭光傑骨外科診所240元）;另111年

12月6日申請代駕費用1,200元前往榮總台南分院，被告認為

應比照家人接送費用計算應為500元實屬合理，故交通費用

應為7,020元再加上原告提出停車費用635元，共計7,655

元。

　⒉看護費用：

　⑴被告認住院期間自111年11月13日至111年11月26 日共計14

天由被告妹妹協助故屬親屬照護，親屬照顧雖基為親情之所

需，但其親屬並非專業人士，醫生囑言亦未註明需專人24小

時照護，意即只需半日照護即可。因此、被告主張依強制保

險給付標準每日1,200元計算，共計16,800元即可，逾此被

告不予認同。

　⑵此外，由原告公開社群facebook可看出，原告111年11月5日

車禍後又隨公司前往泰國觀光旅遊，回國後始至榮民醫院台

南分院開刀治療；原告111年11日26日出院後經過不到10天

又於111年12月4日出席公司所舉辦於台中長榮桂冠酒店之活

動；往後111年12月18日至阿里山出遊、111年12月20日共2

天自行搭高鐵前往台北參加活動、111年12月27日台中臻愛

花園飯店公司活動、112年1月1日公司威恩晚會、112年1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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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於林口台灣總行開幕活動、112年1月10日高雄15周年慶晚

宴、112年1月11日台南東東宴會餐庭活動、112年1月18日公

司活動、112年1月22日走春活動、112 年1月25日谷關走春

活動、112年1月27日開工活動、112年1月27日夜景活動、11

2年2月5日春酒宴、112年2月15日公司活動、112年2月18日

羅東團隊活動、112年2月22日2天清境領隊會議等等活動；

原告請求看護期間至112年2月28日但期間卻可南北出席大小

活動會議，顯然應不須人 看護休養，故被告認看護費用應

以住院期問共14天計算為宜，每日1,200元，合計16,800

元。

　⒊不能工作之損失：根據原告能於出院後約10日後出席公司南

北各大會議，由此可見身為經營者的原告，仍然致力於團隊

運作，因為該團隊事業屬於銷售直銷產品為主，旗下團隊人

數非原告一人，而原告提供111年營業額產量並無法代表個

人工作損失；另原告提供受雇鑫豐工程行在職證明書，證明

月薪12,000元，請求調閱原告該職扣繳憑單以茲證明。

　⒋財物損失：原告主張安全帽1,780元及手機估價單10,390

元，皆只提出估價單為憑，是否實際支出已屬有疑，原告應

提供收據，以證明購買年份。倘認原告之安全帽與手機確實

受損，被告主張應計算折舊，方屬合理。

　⒌精神慰撫金：被告認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500,000元，實屬

過高。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事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

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不法侵害

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

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及不法侵害他

人之身體、健康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

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之2條前段、第193條第1項及第195

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原告主張被告有上述行車疏失，導致原告身體受有左側肱骨

骨折、頭部、右足多處挫傷、擦傷及創傷性傷口併蜂窩性組

織炎等傷害，騎乘之系爭機車受損等事實，業據提出奇美醫

院、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之診斷證明書與收據、本院11

3年度交易字第315號刑事判決書等件為證，復為被告所不爭

執，及經本院依職權調閱113年度交易字第315號刑事案卷，

核與卷附之肇事相關資料相符。本院綜合上開事證之調查，

堪信原告主張事實為真正。

　㈢承上調查，本件事故發生時，原告於中正南路外側車道行駛

時，貿然變換車道至同向機慢車優先車道，不慎碰撞同向之

原告機車，原告無行車疏失，被告變換車道未保持安全距離

核屬肇事之原因，被告就本件事故之發生應負全部過失責

任，已足認定。從而，原告依據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

係，請求被告負賠償責任，於法有據。

　㈣本件原告請求之各項賠償，其中醫療費用129,170元、復健

費用3,000元、就醫交通費7,655元、診斷證明書費用820

元、看護費用16,800元、增加生活上支出1,452元、乙車維

修費用2,713元，業據原告提出相符之診斷證明書、醫療費

用收據、統一發票、計程車資計算畫面截圖、乘車證明及收

據、看護證明及政大車業收據等件為證，復經被告當庭表示

同意賠償，此有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案。是原告請求被告賠

償上開費用共計161,610元(計算式：129,170+3,000+7,655+

820+16,800+1,452+2,713=161,610)，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至原告其餘賠償請求，被告均有爭執，爰就本件爭議之

賠償請求，分述如下：

　⒈就醫交通費：

　⑴被告以原告未提出至忠義中醫及鄭光傑骨外科診所就醫費用

單據，拒絕賠償。因原告嗣後已補正至上開醫療院所就醫之

二紙交通費用單據，並經被告當庭同意賠償，是原告請求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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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交通費820元(580＋240＝820)核屬有據，應可採認。

　⑵原告請求賠償111年12月6日代駕費用1,200元，為被告否認

並以上開情詞置辯。查依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診斷證明

書記載，原告於111年12月6日至該院門診拆線，是原告於當

日確實有就醫事實，當有就醫交通費用支出。但原告多次自

住處往返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就醫，所提計程車乘車證

明單程車資約250元，亦以此金額請求賠償往返住處及高雄

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之交通費，縱於111年12月6日花費1,20

0元請代駕至該院就診，並未敘明特別以代駕方式回診之理

由及必要性，本院審酌代駕費用與計程車資金額差距甚大，

自非合理，認應以計程車資500元(計算式：2502=500)計

算該次就醫交通費，方屬公允。

　⒉看護費用：

　⑴原告主張看護期間為住院期間及出院後3個月，並以每日1,5

00元計算，被告認僅住院期間14日有看護必要，費用則應以

強制險理賠標準每日1,200元計算，其餘看護費請求不同意

賠償。查原告提出之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診斷證明書，

醫師處置意見記載「…住院期間及出院後皆須人協助照顧日

常生活所需，無法自行開車/騎車，建議休息三個月…」，

可信原告之傷勢，出院後有休息3個月需要，但出院後日常

生活僅需人協助照顧，未達難以自理須專人看護程度，而無

專人看護必要，是原告請求出院後3個月期間之看護費用，

並無依據，無從准許。

　⑵至原告住院期間之合理看護費用，原告主張以每日1,500元

計算，被告僅願以強制險理賠標準每日1,200元計算。本院

審酌原告住院期間，無法自由進出，且受傷部位為左手及右

足，行動仍有所不便，對未達全日看護必要，僅需半日看護

即可。茲因國內近年已數度調漲基本工資，審判實務上目前

半日看護費介於1,500元至1,600元區間，原告主張以每日1,

500元計算，應屬合理。是原告請求看護費用於21,000元(計

算式：1,50014=21,000)範圍內，予以准許。逾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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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舉證未充足，無從准許。

　⒊不能工作之損失：

　⑴原告主張獨資經營「十晟有限公司」，111年度之營業額為

6,610,843元，平均二個月營業額為1,101,807元。原告受傷

休養期間，112年1、2月銷售額下滑至40,507元，足足減少

1,061,300元，請求被告賠償不能工作損失，被告則以上開

情詞置辨。查原告就上開事實，固提出111年度營利事業所

得稅結算書、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等件為憑。但原告

經營之公司從事藥品、化妝品批發，相關產品有幹細胞激活

素等銷售，通常產業具有淡旺季之別，且銷售額增加或下滑

因素甚多，該公司隔年1、2月銷售額下滑，非無可能前一年

度年終促銷，業績集中年底，致次年年初業績下滑，未必係

原告受傷無法監督員工所致。再者，原告以111全年度之營

收，換算平均營收，以此對比112年度之1、2月營收，亦非

公允，應提出前一年度及次一年度之1、2月營收數據，始具

有比較之參考性，蓋1、2月如為傳統淡季，應收自然有差

距。遑論，被告提出之照片及截圖，顯示原告於休養期間仍

出國及參加活動，並無不能監督員工之情狀。是原告上開提

出之事證，難以認定112年度1、2月營收下滑，及縱營收下

滑，亦難以認定與原告休養有關，原告就營收損失之事實，

舉證尚未充足，不予採認。

　⑵原告另主張受僱「鑫豐工程行」，每月領有薪資12,000元，

於111年11月5日至112年2月28日因系爭事故申請無薪假在家

休養，期間共116日，請求被告賠償不能工作損失46,400元

【計算式：12,000元÷30x116日=46,400元】，同為被告否

認，並以上詞置辯。經本院調閱原告勞保投保資料顯示，原

告自109年4月6日起受雇於鑫豐工程行加入勞保，迄今仍屬

投保狀態，有原告勞保投保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查。又依原

告提出在職證明書記載「每月薪資12,000元整。111年11月5

日-112年2月28日因車禍申請無薪假在家休養」，有鑫豐工

程行出具之員工在職證明書附卷可考，可信，原告因系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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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請假天數115日，請假期間並未受領薪資。但審酌原告提

出之診斷證明書，醫囑建議之休養期間僅3個月，逾此天數

仍需休養，則無依據，是原告休養期間之工作損失，於請求

賠償36,000元(計算式：12,0003=36,000)之範圍內，為有

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依據，不予准許。

　⒋財物損失：

　⑴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安全帽1,780元及手機10,390元等財物損

失，雖同經被告拒絕賠償。但本院檢視警方提供事故現場照

片，原告機車前置物欄內放置安全帽，及原告因系爭事故僅

受有頭部有挫傷、擦傷，可知事故時應有配戴安全帽，頭部

受保護以致傷勢輕微，而安全帽則經撞擊，安全性必然減

損，確有購置需要。原告因購置安全帽支出1,780元，並提

出雄棧安全帽估價單為據，是其請求被告如數賠償，自有理

由。及被告抗辯應計算折舊云云，但安全帽屬騎乘機車時須

配戴之安全用品，於事故受撞擊後，一體成形之帽身有裂損

可能，已影響其防護效用自應重新更換，無法以修繕方式復

原，自無計算折舊之必要，被告所抗無可採認。

　⑵原告請求賠償手機維修費10,390元，固提出Q哥維修單據為

憑。但維修單據顯示原告遲至112年1月15日始送修，此時距

離系爭事故發生時間已逾2月，時間並非密接，無從推斷原

告手機受損為系爭事故造成。再者，現代生活中對於手機之

重度依賴，原告為公司負責人，從事之直銷事業又亟需仰賴

手機通訊功能與外界聯繫，倘手機因事故而受損，理應旋即

送修，而無遲至事故後2個多月始送修之理。遑論，被告於

答辯狀檢附原告出席活動之照片及於社交媒體登載發文，足

徵，原告於111年11月至次年2月，因參加聚會、出遊、多場

直銷活動，尚能將活動照片上傳至社交媒體等情狀，認該紙

維修單難以證明手機受損為系爭事故造成。綜上，原告就手

機受損為系爭事故造成，舉證仍有未足，是其請求被告賠償

手機維修費10,390元，亦無從准許。

　⒌精神慰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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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此民法第195條

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實務上對於慰撫金之量定，均斟酌

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度、兩造之

身分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數額。

　⑵查原告於道路上直行，因被告駕車向右變換至機慢車優先車

道，不擦撞，造成原告受有左側肱骨骨折、頭部、右足多處

挫傷、擦傷及創傷性傷口併蜂窩性組織炎等傷害，須接受傷

口清創縫合手術、左肱骨頸開放復位固定手術，且出院後仍

需門診追蹤治療，造成時間及金錢之花費，精神上受有相當

程度之痛苦，故原告就其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請求被告賠

償精神慰撫金，實屬有據。爰審酌原告受傷部位在左手、右

足等四肢部位，手部骨折及足部蜂窩性組織炎必受有相當程

度疼痛、痛苦與擔心傷口感染惡化之精神壓力，且手術後手

腳活動時受傷處遭拉扯之疼痛感，骨折遭固定處致活動受

限，亦對於日常生活造成不便與不適。再經本院調閱兩造之

財產及所得資料，及斟酌兩造之年齡、教育程度、工作情狀

及精神承受極大痛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於

300,000元應屬適當，逾此部分，則認過高，不予准許。　

　⒍小計，本件原告所得請求賠償之項目及金額，依序為醫療費

用129,170元、復健費用3,000元、就醫交通費8,975元、診

斷證明書費用820元、看護費用21,000元、增加生活上需要

之支出1,452元、乙車維修費用2,713元、不能工作損失36,0

00元、安全帽1,780元、精神慰撫金300,000元，合計504,91

0元。

　㈤綜合上述，原告依據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所得請求賠償金

額為504,910元。又因系爭事故應由被告負全部肇事責任，

及原告並未申領強制險理賠，無需減輕賠償責任或扣減賠償

金額，故被告應賠償金額為504,910元。從而，原告請求被

告給付504,91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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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

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予准許。　

四、按各當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費用，由法院酌

量情形，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自負

擔其支出之訴訟費用。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

費用之裁判，此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第79條及第87條第1

項定有明文。本件訴訟僅原告支出裁判費20,206元，被告則

無費用支出，故訴訟費用額確定為20,206元，並依兩造勝敗

訴比例判決如主文第3項所示。及就被告敗訴部分之判決，

職權宣告假執行。至原告其餘之訴已受敗訴判決，此部分假

執行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9條、第91條第3項、第389條第

1項第3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

　　　　　　　　　　　　　　　　　法　官　許蕙蘭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廿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柯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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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新簡字第532號
原      告  邱惠娟  
訴訟代理人  江信賢律師        
            蔡麗珠律師
            鄭安妤律師
            葉怡欣律師
被      告  宋文弘  


訴訟代理人  謝欣霖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經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拾萬肆仟玖佰壹拾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八月二日起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萬零貳佰零陸元，其中新臺幣伍仟貳佰伍拾肆元由被告負擔，並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於民國111年11月5日17時32分許，駕駛車牌號碼5K-8563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甲車），由南往北方向，沿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外側車道行駛至該道路430號前時，本應注意汽車在同向二車道以上之道路變換車道時，應注意安全距離，而依當時天候晴、夜間有照明、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向右變換車道至機慢車優先道；適原告駕駛車牌號碼NIO-157號重型機車（下稱乙車），由南往北方向，行駛於甲車右側之機慢車優先道，甲車因而碰撞乙車，致原告人車倒地(下稱系爭事故)，並因此受有左側肱骨骨折、頭部、右足多處挫傷、擦傷及創傷性傷口併蜂窩性組織炎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
　㈡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如下：
　⒈已支出之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129,170元：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傷害，已支出門診及住院費用計123,939元，另為治療其外傷，支出醫材費用5,231元，合計已支出醫療相關費用為129,170元。
　⒉復健費3,000元：原告因系爭事故導致骨折，雖已進行手術，惟醫囑有繼續復健治療必要，原告於113年6月19日在奧非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接受運動復健治療，費用為3,000元。
　⒊就醫交通費用9,175元：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前揭傷害，需往返醫院門診追蹤，但因無法行動自如，除自行搭乘計程車，另由家人開車接送，依實務之見解，亦可請求相當於搭乘計程車之金錢。茲以原告住處至永康區奇美醫院之單程計程車資140元計算，交通費用共計420元【計算式：單程140元×1次(載回）十140x2（往返）xl 次】；以原告住處至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之洪外科醫院之單程計程車資210元為基準，共計420元【計算式：單程210元×2（往返） xl 次】；以原告住處至臺南市永康區蔦松一街之忠義中醫聯合診所之單程計程車資290元為基準，共計580元【計算式：單程290元×2（往返）xl 次】；以原告住處至臺南市北區北安路一段之鄭光傑骨外科診所之單程計程車資120元為基準，共計1,200元【計算式：單程120元×2（往返）x5 次】；又原告於111年12月1日、111年12月6日、111年12月22日、112年1月19 日搭乘計程車往返臺南市永康區之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車資共2,380元【計算式：計程車費用180元+250元+245元+240元+265元+代駕費用1,200元】，另外以原告住處至臺南市永康區之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之單程計程車資250元為基準，共計4,500元【計算式：單程250元×2（往返）x9次】。總計，原告因就醫增加支出之交通費用為9,175元。
　⒋證明書費用820元：查原告於奇美醫院及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所請求之證書費共820元【計算式：100元+170元+250元+150元+150元＝820】均為證明醫療所必要之費用，應為損害之一部分，得請求被告賠償。
　⒌看護費用162,000元：原告因系爭事故，導致其左側肱骨骨折、右足創傷性傷口併蜂窩組織炎，住院期間及出院後皆須人協助照顧日常生活所需，於111年11月13日迄至112年2月28日雖由姊妹即訴外人邱惠滿負責照料，惟依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543號判決要旨，仍應認原告受有相當於看護費用之損害，爰以看護費用行情1,500元為計算基礎，請求看護費用162,000元【計算式：1,500元×108日=162,000】。
　⒍增加生活上需要之支出1,452元：原告因系爭事故導致左側肱骨骨折，經醫師囑咐不能移動肩膀，須購入排釦式上衣方能穿脫衣物，故於UNIQLO購買可穿脫休閒服乙套共590元，另原告於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住院期間，有於杏一藥局購買生活必需用品共280元，且原告因傷勢嚴重亦需補充營養素加速骨折癒合，故購買營養品共582元，上述支出共計1,452元，有相關發票影本可稽【計算式：590元十280元十582元=1,452】。
　⒎不能工作之損失1,107,700元：觀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診斷證明書內容，原告於111年11月13日住院至11月26日，出院後醫院評估建議原告休息三個月，原告自111年11月13日迄至112年2月28日確因本件事故受有不能工作之損害。查原告於本件事故發生前，係獨資經營「十晟有限公司」，公司從事藥品、化妝品批發，相關產品有幹細胞激活素等，自84年成立至今，目前業績仍穩定成長，原告主要負責決定營運方向、指揮監督所屬員工等勞心勞神之業務，日理萬機，卻因本件事故之發生，受有嚴重之傷勢，休養期間自難如常處理營運事務，以「十晟有限公司」111年度營業額6,610, 843元計算，平均二個月營業額為1,101,807元，惟原告受傷休養期間，112年1、2月銷售額下滑至40,507元，足足減少1,061,300元。此外，原告亦受僱「鑫豐工程行」，每月領有薪資12,000元，原告於111年11月5日至112年2月28日因系爭事故申請無薪假在家休養，期間（共116日）以46,400元計算【計算式：12,000元÷30x116日=46,400元】，實為公允。
　⒏財物損失及車損修繕14,883元：原告因系爭事故導致乙車、安全帽、手機毀損，乙車修繕費用為10,850元，而原告已自乙車車主即訴外人戴彩月處受讓乙車損害賠償請求權，經計算零件折舊後請求賠償乙車維修費2,713元，安全帽重新購買費用為1,780元，手機修繕費用為10,390元，上開費用有政大車業開立收據、雄棧安全帽估價單、Q哥報價單為證，是原告受有財物損失共14,883元。
　⒐精神慰撫金500,000元：查系爭事故之發生，全係因被告未盡注意義務，變換車道未注意安全間隔距離，原告無任何肇事因素。原告恪守交通規則，卻因被告之過失無端遭受傷害，需多次接受手術治療。出院後須人協助照顧日常生活所需，亦因擔任公司負責人，平日需指揮監督員工，休養期間影響公司營運甚深。及原告受有嚴重傷勢，仍未完全痊癒，迄今仍須持續回診及復健治療，且左手臂留下長達八公分之疤痕，未因時間經過而有明顯改善，夏日原告穿著短袖或無袖等衣著，可看見系爭疤痕，不甚美觀，原告身心均受有相當程度之痛苦，被告非但從未關懷，於原告住院期間一次慰問皆無，對於損害賠償和解金額亦毫無誠意 ,爰請求精神慰撫金500,000元，尚屬合理。
　㈢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936,337元，及自本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本件事故經鑑定，原告無肇事因素；被告駕駛自用小客車，變換車道未注意安全間隔距離，為肇事原因。被告同意負擔全部之肇事責任。
　㈡被告同意賠償原告下列之請求：
　⒈已支出醫療費用129,170元。
　⒉復健費用3,000元。
　⒊就醫交通費用7,655元。
　⒋證明書費用820元。
　⒌看護費用16,800元(14日/每日1,200元)。
　⒍增加生活上需要之支出1,452元。
　⒎乙車維修費用2,713元。
　㈢其餘請求則不同意賠償，理由如下：
　⒈就醫交通費：扣除未檢附忠義中醫及鄭光傑骨外科診所就醫次數（忠義中醫580元及鄭光傑骨外科診所240元）;另111年12月6日申請代駕費用1,200元前往榮總台南分院，被告認為應比照家人接送費用計算應為500元實屬合理，故交通費用應為7,020元再加上原告提出停車費用635元，共計7,655元。
　⒉看護費用：
　⑴被告認住院期間自111年11月13日至111年11月26 日共計14天由被告妹妹協助故屬親屬照護，親屬照顧雖基為親情之所需，但其親屬並非專業人士，醫生囑言亦未註明需專人24小時照護，意即只需半日照護即可。因此、被告主張依強制保險給付標準每日1,200元計算，共計16,800元即可，逾此被告不予認同。
　⑵此外，由原告公開社群facebook可看出，原告111年11月5日車禍後又隨公司前往泰國觀光旅遊，回國後始至榮民醫院台南分院開刀治療；原告111年11日26日出院後經過不到10天又於111年12月4日出席公司所舉辦於台中長榮桂冠酒店之活動；往後111年12月18日至阿里山出遊、111年12月20日共2天自行搭高鐵前往台北參加活動、111年12月27日台中臻愛花園飯店公司活動、112年1月1日公司威恩晚會、112年1月8日於林口台灣總行開幕活動、112年1月10日高雄15周年慶晚宴、112年1月11日台南東東宴會餐庭活動、112年1月18日公司活動、112年1月22日走春活動、112 年1月25日谷關走春活動、112年1月27日開工活動、112年1月27日夜景活動、112年2月5日春酒宴、112年2月15日公司活動、112年2月18日羅東團隊活動、112年2月22日2天清境領隊會議等等活動；原告請求看護期間至112年2月28日但期間卻可南北出席大小活動會議，顯然應不須人 看護休養，故被告認看護費用應以住院期問共14天計算為宜，每日1,200元，合計16,800元。
　⒊不能工作之損失：根據原告能於出院後約10日後出席公司南北各大會議，由此可見身為經營者的原告，仍然致力於團隊運作，因為該團隊事業屬於銷售直銷產品為主，旗下團隊人數非原告一人，而原告提供111年營業額產量並無法代表個人工作損失；另原告提供受雇鑫豐工程行在職證明書，證明月薪12,000元，請求調閱原告該職扣繳憑單以茲證明。
　⒋財物損失：原告主張安全帽1,780元及手機估價單10,390元，皆只提出估價單為憑，是否實際支出已屬有疑，原告應提供收據，以證明購買年份。倘認原告之安全帽與手機確實受損，被告主張應計算折舊，方屬合理。
　⒌精神慰撫金：被告認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500,000元，實屬過高。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事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及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之2條前段、第193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原告主張被告有上述行車疏失，導致原告身體受有左側肱骨骨折、頭部、右足多處挫傷、擦傷及創傷性傷口併蜂窩性組織炎等傷害，騎乘之系爭機車受損等事實，業據提出奇美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之診斷證明書與收據、本院113年度交易字第315號刑事判決書等件為證，復為被告所不爭執，及經本院依職權調閱113年度交易字第315號刑事案卷，核與卷附之肇事相關資料相符。本院綜合上開事證之調查，堪信原告主張事實為真正。
　㈢承上調查，本件事故發生時，原告於中正南路外側車道行駛時，貿然變換車道至同向機慢車優先車道，不慎碰撞同向之原告機車，原告無行車疏失，被告變換車道未保持安全距離核屬肇事之原因，被告就本件事故之發生應負全部過失責任，已足認定。從而，原告依據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賠償責任，於法有據。
　㈣本件原告請求之各項賠償，其中醫療費用129,170元、復健費用3,000元、就醫交通費7,655元、診斷證明書費用820元、看護費用16,800元、增加生活上支出1,452元、乙車維修費用2,713元，業據原告提出相符之診斷證明書、醫療費用收據、統一發票、計程車資計算畫面截圖、乘車證明及收據、看護證明及政大車業收據等件為證，復經被告當庭表示同意賠償，此有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案。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上開費用共計161,610元(計算式：129,170+3,000+7,655+820+16,800+1,452+2,713=161,610)，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其餘賠償請求，被告均有爭執，爰就本件爭議之賠償請求，分述如下：
　⒈就醫交通費：
　⑴被告以原告未提出至忠義中醫及鄭光傑骨外科診所就醫費用單據，拒絕賠償。因原告嗣後已補正至上開醫療院所就醫之二紙交通費用單據，並經被告當庭同意賠償，是原告請求賠償交通費820元(580＋240＝820)核屬有據，應可採認。
　⑵原告請求賠償111年12月6日代駕費用1,200元，為被告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查依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診斷證明書記載，原告於111年12月6日至該院門診拆線，是原告於當日確實有就醫事實，當有就醫交通費用支出。但原告多次自住處往返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就醫，所提計程車乘車證明單程車資約250元，亦以此金額請求賠償往返住處及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之交通費，縱於111年12月6日花費1,200元請代駕至該院就診，並未敘明特別以代駕方式回診之理由及必要性，本院審酌代駕費用與計程車資金額差距甚大，自非合理，認應以計程車資500元(計算式：2502=500)計算該次就醫交通費，方屬公允。
　⒉看護費用：
　⑴原告主張看護期間為住院期間及出院後3個月，並以每日1,500元計算，被告認僅住院期間14日有看護必要，費用則應以強制險理賠標準每日1,200元計算，其餘看護費請求不同意賠償。查原告提出之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診斷證明書，醫師處置意見記載「…住院期間及出院後皆須人協助照顧日常生活所需，無法自行開車/騎車，建議休息三個月…」，可信原告之傷勢，出院後有休息3個月需要，但出院後日常生活僅需人協助照顧，未達難以自理須專人看護程度，而無專人看護必要，是原告請求出院後3個月期間之看護費用，並無依據，無從准許。
　⑵至原告住院期間之合理看護費用，原告主張以每日1,500元計算，被告僅願以強制險理賠標準每日1,200元計算。本院審酌原告住院期間，無法自由進出，且受傷部位為左手及右足，行動仍有所不便，對未達全日看護必要，僅需半日看護即可。茲因國內近年已數度調漲基本工資，審判實務上目前半日看護費介於1,500元至1,600元區間，原告主張以每日1,500元計算，應屬合理。是原告請求看護費用於21,000元(計算式：1,50014=21,000)範圍內，予以准許。逾此部分，因舉證未充足，無從准許。
　⒊不能工作之損失：
　⑴原告主張獨資經營「十晟有限公司」，111年度之營業額為6,610,843元，平均二個月營業額為1,101,807元。原告受傷休養期間，112年1、2月銷售額下滑至40,507元，足足減少1,061,300元，請求被告賠償不能工作損失，被告則以上開情詞置辨。查原告就上開事實，固提出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書、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等件為憑。但原告經營之公司從事藥品、化妝品批發，相關產品有幹細胞激活素等銷售，通常產業具有淡旺季之別，且銷售額增加或下滑因素甚多，該公司隔年1、2月銷售額下滑，非無可能前一年度年終促銷，業績集中年底，致次年年初業績下滑，未必係原告受傷無法監督員工所致。再者，原告以111全年度之營收，換算平均營收，以此對比112年度之1、2月營收，亦非公允，應提出前一年度及次一年度之1、2月營收數據，始具有比較之參考性，蓋1、2月如為傳統淡季，應收自然有差距。遑論，被告提出之照片及截圖，顯示原告於休養期間仍出國及參加活動，並無不能監督員工之情狀。是原告上開提出之事證，難以認定112年度1、2月營收下滑，及縱營收下滑，亦難以認定與原告休養有關，原告就營收損失之事實，舉證尚未充足，不予採認。
　⑵原告另主張受僱「鑫豐工程行」，每月領有薪資12,000元，於111年11月5日至112年2月28日因系爭事故申請無薪假在家休養，期間共116日，請求被告賠償不能工作損失46,400元【計算式：12,000元÷30x116日=46,400元】，同為被告否認，並以上詞置辯。經本院調閱原告勞保投保資料顯示，原告自109年4月6日起受雇於鑫豐工程行加入勞保，迄今仍屬投保狀態，有原告勞保投保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查。又依原告提出在職證明書記載「每月薪資12,000元整。111年11月5日-112年2月28日因車禍申請無薪假在家休養」，有鑫豐工程行出具之員工在職證明書附卷可考，可信，原告因系爭事故請假天數115日，請假期間並未受領薪資。但審酌原告提出之診斷證明書，醫囑建議之休養期間僅3個月，逾此天數仍需休養，則無依據，是原告休養期間之工作損失，於請求賠償36,000元(計算式：12,0003=36,000)之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依據，不予准許。
　⒋財物損失：
　⑴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安全帽1,780元及手機10,390元等財物損失，雖同經被告拒絕賠償。但本院檢視警方提供事故現場照片，原告機車前置物欄內放置安全帽，及原告因系爭事故僅受有頭部有挫傷、擦傷，可知事故時應有配戴安全帽，頭部受保護以致傷勢輕微，而安全帽則經撞擊，安全性必然減損，確有購置需要。原告因購置安全帽支出1,780元，並提出雄棧安全帽估價單為據，是其請求被告如數賠償，自有理由。及被告抗辯應計算折舊云云，但安全帽屬騎乘機車時須配戴之安全用品，於事故受撞擊後，一體成形之帽身有裂損可能，已影響其防護效用自應重新更換，無法以修繕方式復原，自無計算折舊之必要，被告所抗無可採認。
　⑵原告請求賠償手機維修費10,390元，固提出Q哥維修單據為憑。但維修單據顯示原告遲至112年1月15日始送修，此時距離系爭事故發生時間已逾2月，時間並非密接，無從推斷原告手機受損為系爭事故造成。再者，現代生活中對於手機之重度依賴，原告為公司負責人，從事之直銷事業又亟需仰賴手機通訊功能與外界聯繫，倘手機因事故而受損，理應旋即送修，而無遲至事故後2個多月始送修之理。遑論，被告於答辯狀檢附原告出席活動之照片及於社交媒體登載發文，足徵，原告於111年11月至次年2月，因參加聚會、出遊、多場直銷活動，尚能將活動照片上傳至社交媒體等情狀，認該紙維修單難以證明手機受損為系爭事故造成。綜上，原告就手機受損為系爭事故造成，舉證仍有未足，是其請求被告賠償手機維修費10,390元，亦無從准許。
　⒌精神慰撫金：
　⑴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此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實務上對於慰撫金之量定，均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數額。
　⑵查原告於道路上直行，因被告駕車向右變換至機慢車優先車道，不擦撞，造成原告受有左側肱骨骨折、頭部、右足多處挫傷、擦傷及創傷性傷口併蜂窩性組織炎等傷害，須接受傷口清創縫合手術、左肱骨頸開放復位固定手術，且出院後仍需門診追蹤治療，造成時間及金錢之花費，精神上受有相當程度之痛苦，故原告就其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實屬有據。爰審酌原告受傷部位在左手、右足等四肢部位，手部骨折及足部蜂窩性組織炎必受有相當程度疼痛、痛苦與擔心傷口感染惡化之精神壓力，且手術後手腳活動時受傷處遭拉扯之疼痛感，骨折遭固定處致活動受限，亦對於日常生活造成不便與不適。再經本院調閱兩造之財產及所得資料，及斟酌兩造之年齡、教育程度、工作情狀及精神承受極大痛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於300,000元應屬適當，逾此部分，則認過高，不予准許。　
　⒍小計，本件原告所得請求賠償之項目及金額，依序為醫療費用129,170元、復健費用3,000元、就醫交通費8,975元、診斷證明書費用820元、看護費用21,000元、增加生活上需要之支出1,452元、乙車維修費用2,713元、不能工作損失36,000元、安全帽1,780元、精神慰撫金300,000元，合計504,910元。
　㈤綜合上述，原告依據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所得請求賠償金額為504,910元。又因系爭事故應由被告負全部肇事責任，及原告並未申領強制險理賠，無需減輕賠償責任或扣減賠償金額，故被告應賠償金額為504,910元。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504,91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予准許。　
四、按各當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費用，由法院酌量情形，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自負擔其支出之訴訟費用。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此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第79條及第87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訴訟僅原告支出裁判費20,206元，被告則無費用支出，故訴訟費用額確定為20,206元，並依兩造勝敗訴比例判決如主文第3項所示。及就被告敗訴部分之判決，職權宣告假執行。至原告其餘之訴已受敗訴判決，此部分假執行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9條、第91條第3項、第389條第1項第3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
　　　　　　　　　　　　　　　　　法　官　許蕙蘭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廿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柯于婷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新簡字第532號

原      告  邱惠娟  

訴訟代理人  江信賢律師        

            蔡麗珠律師

            鄭安妤律師

            葉怡欣律師

被      告  宋文弘  



訴訟代理人  謝欣霖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經本院於中華民國

113年1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拾萬肆仟玖佰壹拾元，及自民國一百一

十三年八月二日起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萬零貳佰零陸元，其中新臺幣伍仟貳佰伍拾肆

元由被告負擔，並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於民國111年11月5日17時32分許，駕駛車牌號碼5K-8563

    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甲車），由南往北方向，沿臺南市永康

    區中正南路外側車道行駛至該道路430號前時，本應注意汽

    車在同向二車道以上之道路變換車道時，應注意安全距離，

    而依當時天候晴、夜間有照明、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

    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

    注意及此，貿然向右變換車道至機慢車優先道；適原告駕駛

    車牌號碼NIO-157號重型機車（下稱乙車），由南往北方向

    ，行駛於甲車右側之機慢車優先道，甲車因而碰撞乙車，致

    原告人車倒地(下稱系爭事故)，並因此受有左側肱骨骨折、

    頭部、右足多處挫傷、擦傷及創傷性傷口併蜂窩性組織炎等

    傷害(下稱系爭傷害)。

　㈡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

    1項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如下：

　⒈已支出之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129,170元：原告因系爭事故

    受有傷害，已支出門診及住院費用計123,939元，另為治療

    其外傷，支出醫材費用5,231元，合計已支出醫療相關費用

    為129,170元。

　⒉復健費3,000元：原告因系爭事故導致骨折，雖已進行手術，

    惟醫囑有繼續復健治療必要，原告於113年6月19日在奧非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接受運動復健治療，費用為3,000元。

　⒊就醫交通費用9,175元：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前揭傷害，需往

    返醫院門診追蹤，但因無法行動自如，除自行搭乘計程車，

    另由家人開車接送，依實務之見解，亦可請求相當於搭乘計

    程車之金錢。茲以原告住處至永康區奇美醫院之單程計程車

    資140元計算，交通費用共計420元【計算式：單程140元×1

    次(載回）十140x2（往返）xl 次】；以原告住處至台南市

    中西區民生路之洪外科醫院之單程計程車資210元為基準，

    共計420元【計算式：單程210元×2（往返） xl 次】；以原

    告住處至臺南市永康區蔦松一街之忠義中醫聯合診所之單程

    計程車資290元為基準，共計580元【計算式：單程290元×2

    （往返）xl 次】；以原告住處至臺南市北區北安路一段之

    鄭光傑骨外科診所之單程計程車資120元為基準，共計1,200

    元【計算式：單程120元×2（往返）x5 次】；又原告於111

    年12月1日、111年12月6日、111年12月22日、112年1月19 

    日搭乘計程車往返臺南市永康區之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車資共2,380元【計算式：計程車費用180元+250元+245元+2

    40元+265元+代駕費用1,200元】，另外以原告住處至臺南市

    永康區之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之單程計程車資250元為

    基準，共計4,500元【計算式：單程250元×2（往返）x9次】

    。總計，原告因就醫增加支出之交通費用為9,175元。

　⒋證明書費用820元：查原告於奇美醫院及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

    分院所請求之證書費共820元【計算式：100元+170元+250元

    +150元+150元＝820】均為證明醫療所必要之費用，應為損害

    之一部分，得請求被告賠償。

　⒌看護費用162,000元：原告因系爭事故，導致其左側肱骨骨折

    、右足創傷性傷口併蜂窩組織炎，住院期間及出院後皆須人

    協助照顧日常生活所需，於111年11月13日迄至112年2月28

    日雖由姊妹即訴外人邱惠滿負責照料，惟依最高法院94年度

    台上字第1543號判決要旨，仍應認原告受有相當於看護費用

    之損害，爰以看護費用行情1,500元為計算基礎，請求看護

    費用162,000元【計算式：1,500元×108日=162,000】。

　⒍增加生活上需要之支出1,452元：原告因系爭事故導致左側肱

    骨骨折，經醫師囑咐不能移動肩膀，須購入排釦式上衣方能

    穿脫衣物，故於UNIQLO購買可穿脫休閒服乙套共590元，另

    原告於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住院期間，有於杏一藥局購

    買生活必需用品共280元，且原告因傷勢嚴重亦需補充營養

    素加速骨折癒合，故購買營養品共582元，上述支出共計1,4

    52元，有相關發票影本可稽【計算式：590元十280元十582

    元=1,452】。

　⒎不能工作之損失1,107,700元：觀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診

    斷證明書內容，原告於111年11月13日住院至11月26日，出

    院後醫院評估建議原告休息三個月，原告自111年11月13日

    迄至112年2月28日確因本件事故受有不能工作之損害。查原

    告於本件事故發生前，係獨資經營「十晟有限公司」，公司

    從事藥品、化妝品批發，相關產品有幹細胞激活素等，自84

    年成立至今，目前業績仍穩定成長，原告主要負責決定營運

    方向、指揮監督所屬員工等勞心勞神之業務，日理萬機，卻

    因本件事故之發生，受有嚴重之傷勢，休養期間自難如常處

    理營運事務，以「十晟有限公司」111年度營業額6,610, 84

    3元計算，平均二個月營業額為1,101,807元，惟原告受傷休

    養期間，112年1、2月銷售額下滑至40,507元，足足減少1,0

    61,300元。此外，原告亦受僱「鑫豐工程行」，每月領有薪

    資12,000元，原告於111年11月5日至112年2月28日因系爭事

    故申請無薪假在家休養，期間（共116日）以46,400元計算

    【計算式：12,000元÷30x116日=46,400元】，實為公允。

　⒏財物損失及車損修繕14,883元：原告因系爭事故導致乙車、

    安全帽、手機毀損，乙車修繕費用為10,850元，而原告已自

    乙車車主即訴外人戴彩月處受讓乙車損害賠償請求權，經計

    算零件折舊後請求賠償乙車維修費2,713元，安全帽重新購

    買費用為1,780元，手機修繕費用為10,390元，上開費用有

    政大車業開立收據、雄棧安全帽估價單、Q哥報價單為證，

    是原告受有財物損失共14,883元。

　⒐精神慰撫金500,000元：查系爭事故之發生，全係因被告未盡

    注意義務，變換車道未注意安全間隔距離，原告無任何肇事

    因素。原告恪守交通規則，卻因被告之過失無端遭受傷害，

    需多次接受手術治療。出院後須人協助照顧日常生活所需，

    亦因擔任公司負責人，平日需指揮監督員工，休養期間影響

    公司營運甚深。及原告受有嚴重傷勢，仍未完全痊癒，迄今

    仍須持續回診及復健治療，且左手臂留下長達八公分之疤痕

    ，未因時間經過而有明顯改善，夏日原告穿著短袖或無袖等

    衣著，可看見系爭疤痕，不甚美觀，原告身心均受有相當程

    度之痛苦，被告非但從未關懷，於原告住院期間一次慰問皆

    無，對於損害賠償和解金額亦毫無誠意 ,爰請求精神慰撫金

    500,000元，尚屬合理。

　㈢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936,337元，及自本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

    准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本件事故經鑑定，原告無肇事因素；被告駕駛自用小客車，

    變換車道未注意安全間隔距離，為肇事原因。被告同意負擔

    全部之肇事責任。

　㈡被告同意賠償原告下列之請求：

　⒈已支出醫療費用129,170元。

　⒉復健費用3,000元。

　⒊就醫交通費用7,655元。

　⒋證明書費用820元。

　⒌看護費用16,800元(14日/每日1,200元)。

　⒍增加生活上需要之支出1,452元。

　⒎乙車維修費用2,713元。

　㈢其餘請求則不同意賠償，理由如下：

　⒈就醫交通費：扣除未檢附忠義中醫及鄭光傑骨外科診所就醫

    次數（忠義中醫580元及鄭光傑骨外科診所240元）;另111年

    12月6日申請代駕費用1,200元前往榮總台南分院，被告認為

    應比照家人接送費用計算應為500元實屬合理，故交通費用

    應為7,020元再加上原告提出停車費用635元，共計7,655元

    。

　⒉看護費用：

　⑴被告認住院期間自111年11月13日至111年11月26 日共計14天

    由被告妹妹協助故屬親屬照護，親屬照顧雖基為親情之所需

    ，但其親屬並非專業人士，醫生囑言亦未註明需專人24小時

    照護，意即只需半日照護即可。因此、被告主張依強制保險

    給付標準每日1,200元計算，共計16,800元即可，逾此被告

    不予認同。

　⑵此外，由原告公開社群facebook可看出，原告111年11月5日

    車禍後又隨公司前往泰國觀光旅遊，回國後始至榮民醫院台

    南分院開刀治療；原告111年11日26日出院後經過不到10天

    又於111年12月4日出席公司所舉辦於台中長榮桂冠酒店之活

    動；往後111年12月18日至阿里山出遊、111年12月20日共2

    天自行搭高鐵前往台北參加活動、111年12月27日台中臻愛

    花園飯店公司活動、112年1月1日公司威恩晚會、112年1月8

    日於林口台灣總行開幕活動、112年1月10日高雄15周年慶晚

    宴、112年1月11日台南東東宴會餐庭活動、112年1月18日公

    司活動、112年1月22日走春活動、112 年1月25日谷關走春

    活動、112年1月27日開工活動、112年1月27日夜景活動、11

    2年2月5日春酒宴、112年2月15日公司活動、112年2月18日

    羅東團隊活動、112年2月22日2天清境領隊會議等等活動；

    原告請求看護期間至112年2月28日但期間卻可南北出席大小

    活動會議，顯然應不須人 看護休養，故被告認看護費用應

    以住院期問共14天計算為宜，每日1,200元，合計16,800元

    。

　⒊不能工作之損失：根據原告能於出院後約10日後出席公司南

    北各大會議，由此可見身為經營者的原告，仍然致力於團隊

    運作，因為該團隊事業屬於銷售直銷產品為主，旗下團隊人

    數非原告一人，而原告提供111年營業額產量並無法代表個

    人工作損失；另原告提供受雇鑫豐工程行在職證明書，證明

    月薪12,000元，請求調閱原告該職扣繳憑單以茲證明。

　⒋財物損失：原告主張安全帽1,780元及手機估價單10,390元，

    皆只提出估價單為憑，是否實際支出已屬有疑，原告應提供

    收據，以證明購買年份。倘認原告之安全帽與手機確實受損

    ，被告主張應計算折舊，方屬合理。

　⒌精神慰撫金：被告認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500,000元，實屬過

    高。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事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

    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不法侵害他

    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

    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及不法侵害他人

    之身體、健康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

    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

    4條第1項前段、第191之2條前段、第193條第1項及第195條

    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原告主張被告有上述行車疏失，導致原告身體受有左側肱骨

    骨折、頭部、右足多處挫傷、擦傷及創傷性傷口併蜂窩性組

    織炎等傷害，騎乘之系爭機車受損等事實，業據提出奇美醫

    院、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之診斷證明書與收據、本院11

    3年度交易字第315號刑事判決書等件為證，復為被告所不爭

    執，及經本院依職權調閱113年度交易字第315號刑事案卷，

    核與卷附之肇事相關資料相符。本院綜合上開事證之調查，

    堪信原告主張事實為真正。

　㈢承上調查，本件事故發生時，原告於中正南路外側車道行駛

    時，貿然變換車道至同向機慢車優先車道，不慎碰撞同向之

    原告機車，原告無行車疏失，被告變換車道未保持安全距離

    核屬肇事之原因，被告就本件事故之發生應負全部過失責任

    ，已足認定。從而，原告依據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負賠償責任，於法有據。

　㈣本件原告請求之各項賠償，其中醫療費用129,170元、復健費

    用3,000元、就醫交通費7,655元、診斷證明書費用820元、

    看護費用16,800元、增加生活上支出1,452元、乙車維修費

    用2,713元，業據原告提出相符之診斷證明書、醫療費用收

    據、統一發票、計程車資計算畫面截圖、乘車證明及收據、

    看護證明及政大車業收據等件為證，復經被告當庭表示同意

    賠償，此有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案。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上

    開費用共計161,610元(計算式：129,170+3,000+7,655+820+

    16,800+1,452+2,713=161,610)，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

    原告其餘賠償請求，被告均有爭執，爰就本件爭議之賠償請

    求，分述如下：

　⒈就醫交通費：

　⑴被告以原告未提出至忠義中醫及鄭光傑骨外科診所就醫費用

    單據，拒絕賠償。因原告嗣後已補正至上開醫療院所就醫之

    二紙交通費用單據，並經被告當庭同意賠償，是原告請求賠

    償交通費820元(580＋240＝820)核屬有據，應可採認。

　⑵原告請求賠償111年12月6日代駕費用1,200元，為被告否認並

    以上開情詞置辯。查依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診斷證明書

    記載，原告於111年12月6日至該院門診拆線，是原告於當日

    確實有就醫事實，當有就醫交通費用支出。但原告多次自住

    處往返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就醫，所提計程車乘車證明

    單程車資約250元，亦以此金額請求賠償往返住處及高雄榮

    民總醫院臺南分院之交通費，縱於111年12月6日花費1,200

    元請代駕至該院就診，並未敘明特別以代駕方式回診之理由

    及必要性，本院審酌代駕費用與計程車資金額差距甚大，自

    非合理，認應以計程車資500元(計算式：2502=500)計算該

    次就醫交通費，方屬公允。

　⒉看護費用：

　⑴原告主張看護期間為住院期間及出院後3個月，並以每日1,50

    0元計算，被告認僅住院期間14日有看護必要，費用則應以

    強制險理賠標準每日1,200元計算，其餘看護費請求不同意

    賠償。查原告提出之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診斷證明書，

    醫師處置意見記載「…住院期間及出院後皆須人協助照顧日

    常生活所需，無法自行開車/騎車，建議休息三個月…」，可

    信原告之傷勢，出院後有休息3個月需要，但出院後日常生

    活僅需人協助照顧，未達難以自理須專人看護程度，而無專

    人看護必要，是原告請求出院後3個月期間之看護費用，並

    無依據，無從准許。

　⑵至原告住院期間之合理看護費用，原告主張以每日1,500元計

    算，被告僅願以強制險理賠標準每日1,200元計算。本院審

    酌原告住院期間，無法自由進出，且受傷部位為左手及右足

    ，行動仍有所不便，對未達全日看護必要，僅需半日看護即

    可。茲因國內近年已數度調漲基本工資，審判實務上目前半

    日看護費介於1,500元至1,600元區間，原告主張以每日1,50

    0元計算，應屬合理。是原告請求看護費用於21,000元(計算

    式：1,50014=21,000)範圍內，予以准許。逾此部分，因舉

    證未充足，無從准許。

　⒊不能工作之損失：

　⑴原告主張獨資經營「十晟有限公司」，111年度之營業額為6,

    610,843元，平均二個月營業額為1,101,807元。原告受傷休

    養期間，112年1、2月銷售額下滑至40,507元，足足減少1,0

    61,300元，請求被告賠償不能工作損失，被告則以上開情詞

    置辨。查原告就上開事實，固提出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

    結算書、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等件為憑。但原告經營

    之公司從事藥品、化妝品批發，相關產品有幹細胞激活素等

    銷售，通常產業具有淡旺季之別，且銷售額增加或下滑因素

    甚多，該公司隔年1、2月銷售額下滑，非無可能前一年度年

    終促銷，業績集中年底，致次年年初業績下滑，未必係原告

    受傷無法監督員工所致。再者，原告以111全年度之營收，

    換算平均營收，以此對比112年度之1、2月營收，亦非公允

    ，應提出前一年度及次一年度之1、2月營收數據，始具有比

    較之參考性，蓋1、2月如為傳統淡季，應收自然有差距。遑

    論，被告提出之照片及截圖，顯示原告於休養期間仍出國及

    參加活動，並無不能監督員工之情狀。是原告上開提出之事

    證，難以認定112年度1、2月營收下滑，及縱營收下滑，亦

    難以認定與原告休養有關，原告就營收損失之事實，舉證尚

    未充足，不予採認。

　⑵原告另主張受僱「鑫豐工程行」，每月領有薪資12,000元，

    於111年11月5日至112年2月28日因系爭事故申請無薪假在家

    休養，期間共116日，請求被告賠償不能工作損失46,400元

    【計算式：12,000元÷30x116日=46,400元】，同為被告否認

    ，並以上詞置辯。經本院調閱原告勞保投保資料顯示，原告

    自109年4月6日起受雇於鑫豐工程行加入勞保，迄今仍屬投

    保狀態，有原告勞保投保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查。又依原告

    提出在職證明書記載「每月薪資12,000元整。111年11月5日

    -112年2月28日因車禍申請無薪假在家休養」，有鑫豐工程

    行出具之員工在職證明書附卷可考，可信，原告因系爭事故

    請假天數115日，請假期間並未受領薪資。但審酌原告提出

    之診斷證明書，醫囑建議之休養期間僅3個月，逾此天數仍

    需休養，則無依據，是原告休養期間之工作損失，於請求賠

    償36,000元(計算式：12,0003=36,000)之範圍內，為有理

    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依據，不予准許。

　⒋財物損失：

　⑴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安全帽1,780元及手機10,390元等財物損失

    ，雖同經被告拒絕賠償。但本院檢視警方提供事故現場照片

    ，原告機車前置物欄內放置安全帽，及原告因系爭事故僅受

    有頭部有挫傷、擦傷，可知事故時應有配戴安全帽，頭部受

    保護以致傷勢輕微，而安全帽則經撞擊，安全性必然減損，

    確有購置需要。原告因購置安全帽支出1,780元，並提出雄

    棧安全帽估價單為據，是其請求被告如數賠償，自有理由。

    及被告抗辯應計算折舊云云，但安全帽屬騎乘機車時須配戴

    之安全用品，於事故受撞擊後，一體成形之帽身有裂損可能

    ，已影響其防護效用自應重新更換，無法以修繕方式復原，

    自無計算折舊之必要，被告所抗無可採認。

　⑵原告請求賠償手機維修費10,390元，固提出Q哥維修單據為憑

    。但維修單據顯示原告遲至112年1月15日始送修，此時距離

    系爭事故發生時間已逾2月，時間並非密接，無從推斷原告

    手機受損為系爭事故造成。再者，現代生活中對於手機之重

    度依賴，原告為公司負責人，從事之直銷事業又亟需仰賴手

    機通訊功能與外界聯繫，倘手機因事故而受損，理應旋即送

    修，而無遲至事故後2個多月始送修之理。遑論，被告於答

    辯狀檢附原告出席活動之照片及於社交媒體登載發文，足徵

    ，原告於111年11月至次年2月，因參加聚會、出遊、多場直

    銷活動，尚能將活動照片上傳至社交媒體等情狀，認該紙維

    修單難以證明手機受損為系爭事故造成。綜上，原告就手機

    受損為系爭事故造成，舉證仍有未足，是其請求被告賠償手

    機維修費10,390元，亦無從准許。

　⒌精神慰撫金：

　⑴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此民法第195條

    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實務上對於慰撫金之量定，均斟酌

    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度、兩造之

    身分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數額。

　⑵查原告於道路上直行，因被告駕車向右變換至機慢車優先車

    道，不擦撞，造成原告受有左側肱骨骨折、頭部、右足多處

    挫傷、擦傷及創傷性傷口併蜂窩性組織炎等傷害，須接受傷

    口清創縫合手術、左肱骨頸開放復位固定手術，且出院後仍

    需門診追蹤治療，造成時間及金錢之花費，精神上受有相當

    程度之痛苦，故原告就其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請求被告賠

    償精神慰撫金，實屬有據。爰審酌原告受傷部位在左手、右

    足等四肢部位，手部骨折及足部蜂窩性組織炎必受有相當程

    度疼痛、痛苦與擔心傷口感染惡化之精神壓力，且手術後手

    腳活動時受傷處遭拉扯之疼痛感，骨折遭固定處致活動受限

    ，亦對於日常生活造成不便與不適。再經本院調閱兩造之財

    產及所得資料，及斟酌兩造之年齡、教育程度、工作情狀及

    精神承受極大痛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於30

    0,000元應屬適當，逾此部分，則認過高，不予准許。　

　⒍小計，本件原告所得請求賠償之項目及金額，依序為醫療費

    用129,170元、復健費用3,000元、就醫交通費8,975元、診

    斷證明書費用820元、看護費用21,000元、增加生活上需要

    之支出1,452元、乙車維修費用2,713元、不能工作損失36,0

    00元、安全帽1,780元、精神慰撫金300,000元，合計504,91

    0元。

　㈤綜合上述，原告依據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所得請求賠償金

    額為504,910元。又因系爭事故應由被告負全部肇事責任，

    及原告並未申領強制險理賠，無需減輕賠償責任或扣減賠償

    金額，故被告應賠償金額為504,910元。從而，原告請求被

    告給付504,91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2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

    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予准許。　

四、按各當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費用，由法院酌

    量情形，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自負

    擔其支出之訴訟費用。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

    費用之裁判，此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第79條及第87條第1

    項定有明文。本件訴訟僅原告支出裁判費20,206元，被告則

    無費用支出，故訴訟費用額確定為20,206元，並依兩造勝敗

    訴比例判決如主文第3項所示。及就被告敗訴部分之判決，

    職權宣告假執行。至原告其餘之訴已受敗訴判決，此部分假

    執行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9條、第91條第3項、第389條第

    1項第3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

　　　　　　　　　　　　　　　　　法　官　許蕙蘭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廿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柯于婷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新簡字第532號

原      告  邱惠娟  

訴訟代理人  江信賢律師        

            蔡麗珠律師

            鄭安妤律師

            葉怡欣律師

被      告  宋文弘  



訴訟代理人  謝欣霖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經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拾萬肆仟玖佰壹拾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八月二日起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萬零貳佰零陸元，其中新臺幣伍仟貳佰伍拾肆元由被告負擔，並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於民國111年11月5日17時32分許，駕駛車牌號碼5K-8563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甲車），由南往北方向，沿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外側車道行駛至該道路430號前時，本應注意汽車在同向二車道以上之道路變換車道時，應注意安全距離，而依當時天候晴、夜間有照明、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向右變換車道至機慢車優先道；適原告駕駛車牌號碼NIO-157號重型機車（下稱乙車），由南往北方向，行駛於甲車右側之機慢車優先道，甲車因而碰撞乙車，致原告人車倒地(下稱系爭事故)，並因此受有左側肱骨骨折、頭部、右足多處挫傷、擦傷及創傷性傷口併蜂窩性組織炎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

　㈡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如下：

　⒈已支出之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129,170元：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傷害，已支出門診及住院費用計123,939元，另為治療其外傷，支出醫材費用5,231元，合計已支出醫療相關費用為129,170元。

　⒉復健費3,000元：原告因系爭事故導致骨折，雖已進行手術，惟醫囑有繼續復健治療必要，原告於113年6月19日在奧非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接受運動復健治療，費用為3,000元。

　⒊就醫交通費用9,175元：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前揭傷害，需往返醫院門診追蹤，但因無法行動自如，除自行搭乘計程車，另由家人開車接送，依實務之見解，亦可請求相當於搭乘計程車之金錢。茲以原告住處至永康區奇美醫院之單程計程車資140元計算，交通費用共計420元【計算式：單程140元×1次(載回）十140x2（往返）xl 次】；以原告住處至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之洪外科醫院之單程計程車資210元為基準，共計420元【計算式：單程210元×2（往返） xl 次】；以原告住處至臺南市永康區蔦松一街之忠義中醫聯合診所之單程計程車資290元為基準，共計580元【計算式：單程290元×2（往返）xl 次】；以原告住處至臺南市北區北安路一段之鄭光傑骨外科診所之單程計程車資120元為基準，共計1,200元【計算式：單程120元×2（往返）x5 次】；又原告於111年12月1日、111年12月6日、111年12月22日、112年1月19 日搭乘計程車往返臺南市永康區之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車資共2,380元【計算式：計程車費用180元+250元+245元+240元+265元+代駕費用1,200元】，另外以原告住處至臺南市永康區之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之單程計程車資250元為基準，共計4,500元【計算式：單程250元×2（往返）x9次】。總計，原告因就醫增加支出之交通費用為9,175元。

　⒋證明書費用820元：查原告於奇美醫院及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所請求之證書費共820元【計算式：100元+170元+250元+150元+150元＝820】均為證明醫療所必要之費用，應為損害之一部分，得請求被告賠償。

　⒌看護費用162,000元：原告因系爭事故，導致其左側肱骨骨折、右足創傷性傷口併蜂窩組織炎，住院期間及出院後皆須人協助照顧日常生活所需，於111年11月13日迄至112年2月28日雖由姊妹即訴外人邱惠滿負責照料，惟依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543號判決要旨，仍應認原告受有相當於看護費用之損害，爰以看護費用行情1,500元為計算基礎，請求看護費用162,000元【計算式：1,500元×108日=162,000】。

　⒍增加生活上需要之支出1,452元：原告因系爭事故導致左側肱骨骨折，經醫師囑咐不能移動肩膀，須購入排釦式上衣方能穿脫衣物，故於UNIQLO購買可穿脫休閒服乙套共590元，另原告於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住院期間，有於杏一藥局購買生活必需用品共280元，且原告因傷勢嚴重亦需補充營養素加速骨折癒合，故購買營養品共582元，上述支出共計1,452元，有相關發票影本可稽【計算式：590元十280元十582元=1,452】。

　⒎不能工作之損失1,107,700元：觀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診斷證明書內容，原告於111年11月13日住院至11月26日，出院後醫院評估建議原告休息三個月，原告自111年11月13日迄至112年2月28日確因本件事故受有不能工作之損害。查原告於本件事故發生前，係獨資經營「十晟有限公司」，公司從事藥品、化妝品批發，相關產品有幹細胞激活素等，自84年成立至今，目前業績仍穩定成長，原告主要負責決定營運方向、指揮監督所屬員工等勞心勞神之業務，日理萬機，卻因本件事故之發生，受有嚴重之傷勢，休養期間自難如常處理營運事務，以「十晟有限公司」111年度營業額6,610, 843元計算，平均二個月營業額為1,101,807元，惟原告受傷休養期間，112年1、2月銷售額下滑至40,507元，足足減少1,061,300元。此外，原告亦受僱「鑫豐工程行」，每月領有薪資12,000元，原告於111年11月5日至112年2月28日因系爭事故申請無薪假在家休養，期間（共116日）以46,400元計算【計算式：12,000元÷30x116日=46,400元】，實為公允。

　⒏財物損失及車損修繕14,883元：原告因系爭事故導致乙車、安全帽、手機毀損，乙車修繕費用為10,850元，而原告已自乙車車主即訴外人戴彩月處受讓乙車損害賠償請求權，經計算零件折舊後請求賠償乙車維修費2,713元，安全帽重新購買費用為1,780元，手機修繕費用為10,390元，上開費用有政大車業開立收據、雄棧安全帽估價單、Q哥報價單為證，是原告受有財物損失共14,883元。

　⒐精神慰撫金500,000元：查系爭事故之發生，全係因被告未盡注意義務，變換車道未注意安全間隔距離，原告無任何肇事因素。原告恪守交通規則，卻因被告之過失無端遭受傷害，需多次接受手術治療。出院後須人協助照顧日常生活所需，亦因擔任公司負責人，平日需指揮監督員工，休養期間影響公司營運甚深。及原告受有嚴重傷勢，仍未完全痊癒，迄今仍須持續回診及復健治療，且左手臂留下長達八公分之疤痕，未因時間經過而有明顯改善，夏日原告穿著短袖或無袖等衣著，可看見系爭疤痕，不甚美觀，原告身心均受有相當程度之痛苦，被告非但從未關懷，於原告住院期間一次慰問皆無，對於損害賠償和解金額亦毫無誠意 ,爰請求精神慰撫金500,000元，尚屬合理。

　㈢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936,337元，及自本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本件事故經鑑定，原告無肇事因素；被告駕駛自用小客車，變換車道未注意安全間隔距離，為肇事原因。被告同意負擔全部之肇事責任。

　㈡被告同意賠償原告下列之請求：

　⒈已支出醫療費用129,170元。

　⒉復健費用3,000元。

　⒊就醫交通費用7,655元。

　⒋證明書費用820元。

　⒌看護費用16,800元(14日/每日1,200元)。

　⒍增加生活上需要之支出1,452元。

　⒎乙車維修費用2,713元。

　㈢其餘請求則不同意賠償，理由如下：

　⒈就醫交通費：扣除未檢附忠義中醫及鄭光傑骨外科診所就醫次數（忠義中醫580元及鄭光傑骨外科診所240元）;另111年12月6日申請代駕費用1,200元前往榮總台南分院，被告認為應比照家人接送費用計算應為500元實屬合理，故交通費用應為7,020元再加上原告提出停車費用635元，共計7,655元。

　⒉看護費用：

　⑴被告認住院期間自111年11月13日至111年11月26 日共計14天由被告妹妹協助故屬親屬照護，親屬照顧雖基為親情之所需，但其親屬並非專業人士，醫生囑言亦未註明需專人24小時照護，意即只需半日照護即可。因此、被告主張依強制保險給付標準每日1,200元計算，共計16,800元即可，逾此被告不予認同。

　⑵此外，由原告公開社群facebook可看出，原告111年11月5日車禍後又隨公司前往泰國觀光旅遊，回國後始至榮民醫院台南分院開刀治療；原告111年11日26日出院後經過不到10天又於111年12月4日出席公司所舉辦於台中長榮桂冠酒店之活動；往後111年12月18日至阿里山出遊、111年12月20日共2天自行搭高鐵前往台北參加活動、111年12月27日台中臻愛花園飯店公司活動、112年1月1日公司威恩晚會、112年1月8日於林口台灣總行開幕活動、112年1月10日高雄15周年慶晚宴、112年1月11日台南東東宴會餐庭活動、112年1月18日公司活動、112年1月22日走春活動、112 年1月25日谷關走春活動、112年1月27日開工活動、112年1月27日夜景活動、112年2月5日春酒宴、112年2月15日公司活動、112年2月18日羅東團隊活動、112年2月22日2天清境領隊會議等等活動；原告請求看護期間至112年2月28日但期間卻可南北出席大小活動會議，顯然應不須人 看護休養，故被告認看護費用應以住院期問共14天計算為宜，每日1,200元，合計16,800元。

　⒊不能工作之損失：根據原告能於出院後約10日後出席公司南北各大會議，由此可見身為經營者的原告，仍然致力於團隊運作，因為該團隊事業屬於銷售直銷產品為主，旗下團隊人數非原告一人，而原告提供111年營業額產量並無法代表個人工作損失；另原告提供受雇鑫豐工程行在職證明書，證明月薪12,000元，請求調閱原告該職扣繳憑單以茲證明。

　⒋財物損失：原告主張安全帽1,780元及手機估價單10,390元，皆只提出估價單為憑，是否實際支出已屬有疑，原告應提供收據，以證明購買年份。倘認原告之安全帽與手機確實受損，被告主張應計算折舊，方屬合理。

　⒌精神慰撫金：被告認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500,000元，實屬過高。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事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及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之2條前段、第193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原告主張被告有上述行車疏失，導致原告身體受有左側肱骨骨折、頭部、右足多處挫傷、擦傷及創傷性傷口併蜂窩性組織炎等傷害，騎乘之系爭機車受損等事實，業據提出奇美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之診斷證明書與收據、本院113年度交易字第315號刑事判決書等件為證，復為被告所不爭執，及經本院依職權調閱113年度交易字第315號刑事案卷，核與卷附之肇事相關資料相符。本院綜合上開事證之調查，堪信原告主張事實為真正。

　㈢承上調查，本件事故發生時，原告於中正南路外側車道行駛時，貿然變換車道至同向機慢車優先車道，不慎碰撞同向之原告機車，原告無行車疏失，被告變換車道未保持安全距離核屬肇事之原因，被告就本件事故之發生應負全部過失責任，已足認定。從而，原告依據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賠償責任，於法有據。

　㈣本件原告請求之各項賠償，其中醫療費用129,170元、復健費用3,000元、就醫交通費7,655元、診斷證明書費用820元、看護費用16,800元、增加生活上支出1,452元、乙車維修費用2,713元，業據原告提出相符之診斷證明書、醫療費用收據、統一發票、計程車資計算畫面截圖、乘車證明及收據、看護證明及政大車業收據等件為證，復經被告當庭表示同意賠償，此有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案。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上開費用共計161,610元(計算式：129,170+3,000+7,655+820+16,800+1,452+2,713=161,610)，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其餘賠償請求，被告均有爭執，爰就本件爭議之賠償請求，分述如下：

　⒈就醫交通費：

　⑴被告以原告未提出至忠義中醫及鄭光傑骨外科診所就醫費用單據，拒絕賠償。因原告嗣後已補正至上開醫療院所就醫之二紙交通費用單據，並經被告當庭同意賠償，是原告請求賠償交通費820元(580＋240＝820)核屬有據，應可採認。

　⑵原告請求賠償111年12月6日代駕費用1,200元，為被告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查依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診斷證明書記載，原告於111年12月6日至該院門診拆線，是原告於當日確實有就醫事實，當有就醫交通費用支出。但原告多次自住處往返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就醫，所提計程車乘車證明單程車資約250元，亦以此金額請求賠償往返住處及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之交通費，縱於111年12月6日花費1,200元請代駕至該院就診，並未敘明特別以代駕方式回診之理由及必要性，本院審酌代駕費用與計程車資金額差距甚大，自非合理，認應以計程車資500元(計算式：2502=500)計算該次就醫交通費，方屬公允。

　⒉看護費用：

　⑴原告主張看護期間為住院期間及出院後3個月，並以每日1,500元計算，被告認僅住院期間14日有看護必要，費用則應以強制險理賠標準每日1,200元計算，其餘看護費請求不同意賠償。查原告提出之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診斷證明書，醫師處置意見記載「…住院期間及出院後皆須人協助照顧日常生活所需，無法自行開車/騎車，建議休息三個月…」，可信原告之傷勢，出院後有休息3個月需要，但出院後日常生活僅需人協助照顧，未達難以自理須專人看護程度，而無專人看護必要，是原告請求出院後3個月期間之看護費用，並無依據，無從准許。

　⑵至原告住院期間之合理看護費用，原告主張以每日1,500元計算，被告僅願以強制險理賠標準每日1,200元計算。本院審酌原告住院期間，無法自由進出，且受傷部位為左手及右足，行動仍有所不便，對未達全日看護必要，僅需半日看護即可。茲因國內近年已數度調漲基本工資，審判實務上目前半日看護費介於1,500元至1,600元區間，原告主張以每日1,500元計算，應屬合理。是原告請求看護費用於21,000元(計算式：1,50014=21,000)範圍內，予以准許。逾此部分，因舉證未充足，無從准許。

　⒊不能工作之損失：

　⑴原告主張獨資經營「十晟有限公司」，111年度之營業額為6,610,843元，平均二個月營業額為1,101,807元。原告受傷休養期間，112年1、2月銷售額下滑至40,507元，足足減少1,061,300元，請求被告賠償不能工作損失，被告則以上開情詞置辨。查原告就上開事實，固提出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書、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等件為憑。但原告經營之公司從事藥品、化妝品批發，相關產品有幹細胞激活素等銷售，通常產業具有淡旺季之別，且銷售額增加或下滑因素甚多，該公司隔年1、2月銷售額下滑，非無可能前一年度年終促銷，業績集中年底，致次年年初業績下滑，未必係原告受傷無法監督員工所致。再者，原告以111全年度之營收，換算平均營收，以此對比112年度之1、2月營收，亦非公允，應提出前一年度及次一年度之1、2月營收數據，始具有比較之參考性，蓋1、2月如為傳統淡季，應收自然有差距。遑論，被告提出之照片及截圖，顯示原告於休養期間仍出國及參加活動，並無不能監督員工之情狀。是原告上開提出之事證，難以認定112年度1、2月營收下滑，及縱營收下滑，亦難以認定與原告休養有關，原告就營收損失之事實，舉證尚未充足，不予採認。

　⑵原告另主張受僱「鑫豐工程行」，每月領有薪資12,000元，於111年11月5日至112年2月28日因系爭事故申請無薪假在家休養，期間共116日，請求被告賠償不能工作損失46,400元【計算式：12,000元÷30x116日=46,400元】，同為被告否認，並以上詞置辯。經本院調閱原告勞保投保資料顯示，原告自109年4月6日起受雇於鑫豐工程行加入勞保，迄今仍屬投保狀態，有原告勞保投保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查。又依原告提出在職證明書記載「每月薪資12,000元整。111年11月5日-112年2月28日因車禍申請無薪假在家休養」，有鑫豐工程行出具之員工在職證明書附卷可考，可信，原告因系爭事故請假天數115日，請假期間並未受領薪資。但審酌原告提出之診斷證明書，醫囑建議之休養期間僅3個月，逾此天數仍需休養，則無依據，是原告休養期間之工作損失，於請求賠償36,000元(計算式：12,0003=36,000)之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依據，不予准許。

　⒋財物損失：

　⑴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安全帽1,780元及手機10,390元等財物損失，雖同經被告拒絕賠償。但本院檢視警方提供事故現場照片，原告機車前置物欄內放置安全帽，及原告因系爭事故僅受有頭部有挫傷、擦傷，可知事故時應有配戴安全帽，頭部受保護以致傷勢輕微，而安全帽則經撞擊，安全性必然減損，確有購置需要。原告因購置安全帽支出1,780元，並提出雄棧安全帽估價單為據，是其請求被告如數賠償，自有理由。及被告抗辯應計算折舊云云，但安全帽屬騎乘機車時須配戴之安全用品，於事故受撞擊後，一體成形之帽身有裂損可能，已影響其防護效用自應重新更換，無法以修繕方式復原，自無計算折舊之必要，被告所抗無可採認。

　⑵原告請求賠償手機維修費10,390元，固提出Q哥維修單據為憑。但維修單據顯示原告遲至112年1月15日始送修，此時距離系爭事故發生時間已逾2月，時間並非密接，無從推斷原告手機受損為系爭事故造成。再者，現代生活中對於手機之重度依賴，原告為公司負責人，從事之直銷事業又亟需仰賴手機通訊功能與外界聯繫，倘手機因事故而受損，理應旋即送修，而無遲至事故後2個多月始送修之理。遑論，被告於答辯狀檢附原告出席活動之照片及於社交媒體登載發文，足徵，原告於111年11月至次年2月，因參加聚會、出遊、多場直銷活動，尚能將活動照片上傳至社交媒體等情狀，認該紙維修單難以證明手機受損為系爭事故造成。綜上，原告就手機受損為系爭事故造成，舉證仍有未足，是其請求被告賠償手機維修費10,390元，亦無從准許。

　⒌精神慰撫金：

　⑴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此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實務上對於慰撫金之量定，均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數額。

　⑵查原告於道路上直行，因被告駕車向右變換至機慢車優先車道，不擦撞，造成原告受有左側肱骨骨折、頭部、右足多處挫傷、擦傷及創傷性傷口併蜂窩性組織炎等傷害，須接受傷口清創縫合手術、左肱骨頸開放復位固定手術，且出院後仍需門診追蹤治療，造成時間及金錢之花費，精神上受有相當程度之痛苦，故原告就其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實屬有據。爰審酌原告受傷部位在左手、右足等四肢部位，手部骨折及足部蜂窩性組織炎必受有相當程度疼痛、痛苦與擔心傷口感染惡化之精神壓力，且手術後手腳活動時受傷處遭拉扯之疼痛感，骨折遭固定處致活動受限，亦對於日常生活造成不便與不適。再經本院調閱兩造之財產及所得資料，及斟酌兩造之年齡、教育程度、工作情狀及精神承受極大痛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於300,000元應屬適當，逾此部分，則認過高，不予准許。　

　⒍小計，本件原告所得請求賠償之項目及金額，依序為醫療費用129,170元、復健費用3,000元、就醫交通費8,975元、診斷證明書費用820元、看護費用21,000元、增加生活上需要之支出1,452元、乙車維修費用2,713元、不能工作損失36,000元、安全帽1,780元、精神慰撫金300,000元，合計504,910元。

　㈤綜合上述，原告依據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所得請求賠償金額為504,910元。又因系爭事故應由被告負全部肇事責任，及原告並未申領強制險理賠，無需減輕賠償責任或扣減賠償金額，故被告應賠償金額為504,910元。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504,91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予准許。　

四、按各當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費用，由法院酌量情形，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自負擔其支出之訴訟費用。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此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第79條及第87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訴訟僅原告支出裁判費20,206元，被告則無費用支出，故訴訟費用額確定為20,206元，並依兩造勝敗訴比例判決如主文第3項所示。及就被告敗訴部分之判決，職權宣告假執行。至原告其餘之訴已受敗訴判決，此部分假執行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9條、第91條第3項、第389條第1項第3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

　　　　　　　　　　　　　　　　　法　官　許蕙蘭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廿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柯于婷





